
附件一

備註 金額 110.07.14審查內容

觀護人

室
1

性侵害社區監

督會議

20,822

一、核准金額:20,822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專家出席費:20,000元(2,500元×2人×4場次)

2.二代健保費用:422元(20,000X2.11%=422)

3.雜費:400元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觀護人

室
2

111年社會勞

動督核檢討座

談、績優表揚

暨機構續增聘

會議 32,160

一、核准金額:32,160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茶水    2.會議費用    3.表揚用獎狀(獎牌)等相關用品

4.聘書製作    5.講師費

三、以上項目明細，請自行依核准金額調整分配，並請於文到後7天內回復調整後

之經費概算表，屆期未復者將由處分金小組依比例調整。

四、經費編列請參照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申請計畫活動經費編列標準。

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111年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高雄地檢署)
辦理

單位
編號

工作項目

(名稱)

審查處分金小組決議



觀護人

室
3

111年觀護工

作個案急難救

助金

90,000

一、核准金額:90,000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觀護工作個案:90,000元(3,000元*30人)

三、本案經費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觀護人

室
4

111年緩起訴

業務

17,042

一、核准金額17,042元。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雜支:1,000元。

2.會議用茶水:1,400元。(20元X70人)

3.會議便當:5,600元。(80元X70人)

4.製作成果冊文具、印刷費用:3,000元。

5.表揚用之感謝狀:4,000元。

6.講師費:2,042元。(含二代健保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

觀護人

室
5

111年運用榮

譽觀護人協助

辦理法治教育

暨鳳山司法保

護據點值勤

120,000

一、核准金額:120,000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交通費用(第二辦公室):110,400元(200元×2班×23天×12月)

2.交通費用(鳳山司法保護據點):9,600元(200元×4班×12月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2月31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31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觀護人

室
6

111年度辦理

緩起訴處分第

一級毒品成癮

者戒癮治療計

畫

850,000

一、核准金額:850,000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緩起訴毒品戒癮治療醫療費:650,000元

2.反毒宣導:200,000元

(1)三層保溫便當盒:60,000元。(300元X200)

(2)提袋:30,000元。(100元X300)

(3)餐具組:20,000元。(50元X400)

(4)玻璃保鮮盒組:30,000元。(100元X300)

(5)玻璃瓶:30,000元。(100元X300)

(6)中性筆:30,000元。(10元X3000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

觀護人

室
7

111年度辦理

緩起訴處分第

二級毒品成癮

者戒癮治療計

畫
350,000

一、核准金額：350,000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緩起訴毒品戒癮治療醫療費:350,000元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觀護人

室
8

111年毒品受

保護管束人預

防再犯團體治

療計畫

53,013

一、核准金額：53,013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講師鐘點費：49,013元(治療者鐘點費2,000元×1人×12月×2小時；補充保費

48,000元X2.11%=1,013元)

2.器材:3,000元(治療之相關教材及設備費)

3.雜支:1,000元(不得報支茶點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0年12月07日止，並至遲於110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觀護人

室
9

111年度尿液

檢驗費用計畫

2,246,774

一、核准金額：2,246,774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尿液檢驗費：2,246,774元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2月31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31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

觀護人

室
10

111年度緩起

訴統辦說明會

暨法治教育計

畫

17,317

一、核准金額：17,317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講師鐘點費:15,000元。(1,000元x1小時x15場)

2.二代健保:317元。(15,000元X2.11%)

3.雜支:2,000元。(不得用於茶水費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2月2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暨

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觀護人

室
11

111年度緩起

訴及緩刑附條

件法治教育計

畫 109,899

一、核准金額：109,899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講師鐘點費    2.二代健保    3.雜支

三、以上項目明細，請自行依核准金額調整分配，並請於文到後7天內回復調整後

之經費概算表，屆期未復者將由處分金小組依比例調整。

四、經費編列請參照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申請計畫活動經費編列標準。

觀護人

室
12

111年度家庭

支持服務方案

計畫

123,160

一、核准金額：123,160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團體諮商

(1)講師費    (2)二代健保    (3)行政雜支

2.三大節公益關懷

(1)講師費用    (2)二代健保    (3)活動費用

(4)春節慰問金    (5)成果冊    (6)行政雜支

三、以上項目明細，請自行依核准金額調整分配，並請於文到後7天內回復調整後

之經費概算表，屆期未復者將由處分金小組依比例調整。

四、經費編列請參照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申請計畫活動經費編列標準。



觀護人

室
13

111年度「生

命教育」實施

計畫

23,392

一、核准金額：23,392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講師費用    2.二代健保    3.雜支

三、以上項目明細，請自行依核准金額調整分配，並請於文到後7天內回復調整後

之經費概算表，屆期未復者將由處分金小組依比例調整。

四、經費編列請參照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申請計畫活動經費編列標準。

觀護人

室
14

111年續聘榮

譽觀護人成長

訓練課程暨表

揚活動

70,750

一、核准金額：70,750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講師費:24,000元(2000元x12小時)

2.中餐便當:16,000元(80元x100人x2天)

3.餐盒:16,000元(80元x100人x2天)

4.茶水費:6,000元。(30元x100人x2天)

5.雜支:2,000元。

6.奨框製作:6,750元(75個x90元)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0月31日止，應於辦理完成後一個月內送交核銷單據暨

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總務科 15

111年度毒物

檢驗費用計畫

3,240,540

一、核准金額：3,240,540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毒物檢驗費：3,240,540元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

研考科 16

刑事訴訟關係

人急難救助金

19,768

一、核准金額:19,768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交通旅費    2.膳雜費    3.住宿費

三、以上項目明細，請自行依核准金額調整分配，並請於文到後7天內回復調整後

之經費概算表，屆期未復者將由處分金小組依比例調整。

四、經費編列請參照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申請計畫活動經費編列標準。

研考科 17

111年度少年

司法官活動

132,600

一、核准金額:132,600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獎助學金:120,000元。(20,000元X6人)

2.講師費:8,000元。(2,000元X2小時)+(1,000元x2小時x2人)

3.證書頒發與相關活動:1,000元

4.與會活動人員之餐盒:1,600元。(80元x20人)

5.雜支:2,000元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09年10月31日止，應於辦理完成後一個月內送交核銷單據暨

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執行科 18

111年度執行

保安處分計畫

1,376,700

一、核准金額:1,376,700元

二、核准項目：

1.因執行保安處分併發其他支出費用

2.執行禁戒處分費用

三、以上項目明細，請自行依核准金額調整分配，並請於文到後7天內回復調整後

之經費概算表，屆期未復者將由處分金小組依比例調整。

四、經費編列請參照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申請計畫活動經費編列標準。

8,893,937總計


